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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财政厅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
第 696 号提案的复函

王启委员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调整省级矿业权出让政策、减轻矿山企业负

担的提案》（第696号）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就涉及财政事项答复如

下：

今年3月份，财政部、自然资源部、税务总局印发了《矿业

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》，新办法结合征收管理实际情况，对部分现

行条款进行了细化调整和补充，其核心内容包括：

一是明确按出让收益率征收的方式。研究制定了《按矿业权

出让收益率形式征收矿业权出让收益的矿种目录（试行）》，将具

有重要战略作用、勘查风险较高、对产业链影响较大的144 个矿

种纳入《矿种目录》，主要按矿业权出让收益率方式征收，分“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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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征收”和“逐年按率征收”两部分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。其中，

“按额征收”部分，在出让环节依据竞争结果确定。“逐年按率征

收”部分，由矿业权人在开采销售后依据销售收入一定比例（即

出让收益率）按年缴纳。《矿种目录》包括所有的能源、金属、宝

玉石、水气和大部分非金属矿种。对砂石土类等勘查风险较低或

可直接出让采矿权的矿种，未纳入《矿种目录》，仍按金额方式征

收。二是降低了按金额形式征收的首付比例。探矿权、采矿权首

次征收比例不得低于探矿权、采矿权出让收益的10%且不高于20%；

剩余部分在采矿许可证有效期内按年度分期缴清，其中，矿山生

产规模为中型及以上的，均摊征收年限不少于采矿许可证有效期

的一半，最大程度延长了分期缴款年限。三是细化了市场基准价

的相关规定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梳理以往基准价制定情况

的基础上，根据本地区矿业权出让实际选择矿种，按照矿业权出

让收益评估指南要求，形成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，经省级

人民政府同意后公布执行，并结合矿业市场发展形式适时调整。

对于您提出的“关于结合省情企情，调整矿业权出让收益政

策”建议，以及“探矿权人出资探明的储量越大，其缴纳的矿业

权出让收益将越多”的问题，此次新办法在出让收益征收方式的

优化调整，一方面聚焦解决了征收节奏靠前偏快问题，能够均衡

矿业权人财务负担的时间分布，降低企业成本。另一方面，按矿

业权出让收益率逐年征收采矿权出让收益的征收方式，在尊重矿

业勘查开发客观规律、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的同时，能够提高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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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利用，进一步鼓励矿业权人加快转采、投产，尽快释放产能。

对于您提出的“关于优化制度细节，鼓励矿业权人开展风险

勘察增储”的建议，按照现行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要求和有关

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探矿权、采矿权实行有偿取得制度，旨在维护

国家矿产资源权益的同时，能够有效遏制私挖乱采、贱卖资源行

为。《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

发〔2017〕29号）明确提出：“将现行只对国家出资探明矿产地收

取、反映国家投资收益的探矿权采矿权价款，调整为适用于所有

国家出让矿业权、体现国家所有者权益的矿业权出让收益”。新办

法中继续明确了这一规定。

目前我们正在按程序会同相关部门拟定我省管理办法，随后

报省政府同意后印发执行。

感谢您提出的宝贵意见建议，希望今后继续关心和支持财政

工作。

陕西省财政厅

2023 年 6 月 30 日

联系单位及电话：陕西省财政厅综合处 029-689363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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